
  
 

因应九二一震灾各级法院办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及惩戒事（案）件应加强

注意事项 

 

司法院八十八年十月五日（八八）院台厅民一字第二五八一九号函 

一、民事诉讼部分： 

法院于办理受灾民众声请诉讼救助事件应酌予放宽，审核受灾民众是否有「无资力支出诉讼费用」情

事时，宜尽量从宽认定。 

法院对灾区民众之送达必须确实，对原送达处所已毁损而不居住或使用其地者，应详细查明现住居所

或事务所，确实审查送达是否合法，不得径予寄存送达或公示送达。 

审判长或法院裁定命灾区当事人补正之期间及指定开庭之期日，应酌留交通断绝或困难地区民众之准

备及出入期间。 

因天灾或其它不应归责于己之事由，迟误上诉、抗告、再审等不变期间者，应注意准予回复原状。 

当事人死亡者，应停止诉讼程序，并酌情裁定命继承人或其它依法令应续行诉讼之人承受诉讼。 

当事人因天灾有停止诉讼程序之必要者，应注意得依声请或依职权裁定停止诉讼程序。 

当事人两造迟误言词辩论期日，若因天灾而有正当理由不到场，不得视为合意停止诉讼程序或视为撤

回其诉或上诉。 

证人有正当理由不到场者，应再酌予通知。 

法院依具体个案情形认为必要者，得于诉讼程序进行中依职权保全证据。 

言词辩论期日当事人一造不到场而有正当理由者，不得依到场当事人声请由其一造辩论而为判决。 

受灾民众若为被告，宜体恤其困难，劝谕原告同意被告分次履行，或酌定履行期间。若受灾民众为原

告，宜劝谕被告自动履行而促成和解。 

妥适运用情事变更原则，依职权公平裁量，为增减给付或变更其它原有效果之判决。 

假扣押、假处分事件，斟酌当事人释明假扣押、假处分原因时，宜审核具体情事，依法免于供担保或

减轻其供担保金额。 

 

二、刑事诉讼部分： 

对灾区民众之传唤、期日之指定应酌予延长。 

灾区甚多建筑物倒塌、被埋或交通中断，灾区民众之送达，应就个案切实审查送达是否合法，不得未

经审查，即径认合法送达而生撤回自诉、上诉之效力，或不待其陈述而径行判决。 

提起上诉、抗告或声请再审案件应注意查明有无因震灾而迟误期间，并依据个案从宽认定有无符合回

复原状之法律规定，俾给予法律上救济机会。 

注意查明有无因震灾影响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之一规定不得讯问之情事，依据个案妥适认定。 

谕知羁押、具保、责付时，除审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一条之一各要件外，并应依个

案斟酌被告是否受震灾之影响及影响程度，或有无利用震灾机会犯罪之情节，妥适裁定。 

对因震灾使建筑物倒塌致人死伤，追诉建筑商及相关人员责任案件，及依 总统八十八年九月廿五日

发布紧急命令所追诉之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不法取得赈灾款项、物品及灾民财物事件，应速审速结，

妥适量刑。 

 



  
 

三、行政诉讼部分： 

对提起行政诉讼事件或提起、声请再审事件，应查明有无因震灾而迟误期间，并依据个案，从宽认定

究否符合迟延起诉期间及回复原状之法律规定，给予延长起诉期间及回复原状之法律上救济机会。 

灾区民众或机关之传唤，期日之指定应酌予延长，并切实审查送达是否合法。  

 

四、惩戒案件部分：  

对灾区内被付惩戒人命其于指定期间内提出申辩书、及通知被付惩戒人到庭申辩之期间及期日应酌予

延长。 

被付惩戒人未于指定期间内提出申辩书或不于指定期日到场者，应切实查明送期是否合法，不宜径为

议决。 

对移请或声请再审议者，应注意查明有无因震灾而迟误期间，并依据个案从宽认定有无符合回复原状

之法律规定，俾给予法律救济机会。 

 


